地磨兒國小財產物品清點及報廢作業流程

壹、財產及物品清點
一、請依清冊逐一清點保管物品，並在後方打勾。
二、清點之財產如有變更地點及保管人，請於紙上註明，總務處會協助更改。
三、過年限或不堪使用之財產，請務必提出報廢。
四、保管人請善盡職責確實清點，如清點後有發現遺失之財產，務必即刻提報。
貳、報廢
一、報廢流程
(一)保管使用單位簽陳(附件一)提出申請(已達年限或不堪使用)填寫報廢申請單(附件二)
會辦總務處確認財產物品狀況陳核校長
(二)報廢之財產物品請保管人拿至總務處總務處每學年會請回收商來處理
二、注意事項:
(一)報廢之財物，在總務處未處理前(移撥、變賣、廢棄物處理)，請妥善保管，勿任意拆解任意棄置。
(二)如報廢財物體積龐大搬運不易，冷氣機、飲水機、大件物品（如：影印機、 保險櫃、會議桌…等）或報廢數量龐大，暫時置放於保管單位，請財物保管人於購置新品時要求廠商配合，將廢品載運至總務處指定之廢品地點 ，並三天前通知總務處。


附件一
[bookmark: 日期][bookmark: 單位]簽　　於  教導處                              113年   月   日00
線
裝
訂

簽

[bookmark: 主旨]主旨：經查本單位管理之財產(物品)已____________(填寫報廢原因)，故提出減損報廢申請，簽請鑒核。

[bookmark: 說明]說明：
一、檢附財產報廢清冊
   二、請總務處協助辦理。

擬辦：奉核後，辦理報廢相關作業。

會辦 總務處、主計
	第一層決行

	承辦單位                會辦                 決行

	






附件二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 財產報廢申請單
填單日期：  年  月   日
	財產編號
	財產名稱
	單位
	數量
	購入日期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  數
	報損報廢原    因
	備註

	
	
	
	
	
	
	
	毀損不堪使用
	

	
	
	
	
	
	
	
	
	

	
	
	
	
	
	
	
	
	

	
	
	
	
	
	
	
	
	

	
	
	
	
	
	
	
	
	

	
	
	
	
	
	
	
	
	

	
	
	
	
	
	
	
	
	

	
	
	
	
	
	
	
	
	


填表單位：                               財產管理(總務處) ：                                          

屏東縣三地門鄉地磨兒國民小學
財　產  ／  物  品  移　動　申　請　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13年新版）
	財產/物品
打勾
	財產／物品編號
	分號
	財產／物品名稱
（廠牌規格）
	購置
日期
	移出
數量
	移出單位
	移入單位
	財管系統移動單號

	□財產
□物品
	
	
	
	
	
	
	
	

	□財產
□物品
	
	
	
	
	
	
	
	

	□財產
□物品
	
	
	
	
	
	
	
	

	□財產
□物品
	
	
	
	
	
	
	
	

	□財產
□物品
	
	
	
	
	
	
	
	


移出單位保管人：	移出單位主管：	移入單位保管人：		移入單位主管：


□加會網管人員(電腦相關設備)：                                 異動完成核章(總務處主任)：                  

備註:
1、 財產及物品移動申請可列在同一張單，請勾選財產或物品。
2、 請列印1式3份，請雙方確認財產編號、名稱及數量無誤並簽章後，由移出單位保管人將本申請單3份送至財產管理人（總務處），待總務處異動完成後核章，本申請單由移出單位、移入單位及財管各收執一份，即完成財產或物品移動之程序。
3、 表格可自行增列。
